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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9/2021_2022__E5_BA_94_

E8_80_83_E8_80_85_E5_c67_489471.htm 应考者如何办理转考

手续？ 凡经考试取得一科以上合格成绩的应考者，由于工作

调动、转业、退伍或户口转移等原因，要求继续参加自学考

试，可以转考。 应考者办理省际之间的转考手续：由应考者

本人提出申请，持准考证、购书卡、课程合格证原件、身份

证原件直接到省自考办办理转出手续，缴纳转考手续费每门

课10元。县（市、区）招考办不用办理转出手续。 外省转入

本省的应考者，应凭转出省的省级自考办转考介绍信、准考

证、课程合格证、身份证原件到省自考办办理转入手续，省

自考办受到应考者成绩档案后转到县（市、区）招考办。

从2004年7月1日起凡从外省转入的考生先办理报考手续，后

办理转考手续，准考证由市、县（区）招考办制作和发放。

应考者持准考证、身份证原件再到省自考办办理转入手续，

填写《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申请表》，由省自考办

将其基本情况转入成绩输入微机成绩库中。已办理转考手续

者，须按本省的专业考试计划参加考试，与本省专业考试计

划相同且已考试合格的课程，可以免考；若无原报考专业，

可报相近专业。已合格的课程按相近考试专业的学分规定处

理。未办理转考手续者，外省考试的成绩一律不予承认。 应

考者在省内县（市、区）间可转考，但不需办理转考手续。

应考者持本省准考证直接到各县（市、区）办理报名手续，

原考试成绩有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